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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法律职业与法的定义密切相关。法的定义主要从三个方

面理解：法的本质，解决法的根本性质、内涵问题；法的特

征，解决法与其他现象、法律规范于其他规范的的区别问题

；法的作用，解决法律用途问题。三者是联系在一起的。一

、法律职业与法的定义1、法律职业的含义。法律职业是指以

法律专业知识为基础的法律工作。包括两层基本含义：（1）

法律职业是一种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专门行业；（2）法律职

业的从业者需要拥有专门的法律知识和技能。法律职业与法

的范围、法的定义密切相关。法律职业者必须以职业的方式

来看待法律，即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2、法律方法与法律思

维的特征：（1）用说理的方式而非简单的暴力解决问题；

（2）必须根据法律来说理及判断和解决法律问题，是核心特

征；（3）必须在程序范围内通过相应的法律程序来确定和解

决问题。3、法律职业与法的定义忠诚于法律是法律职业者最

大的职业道德和操守。忠于法律的前提在于法律必须具有一

个清晰的概念和对象，即法的定义。二者关系包括两个方面:

（1）法律必须发展为独立的规范体系和制度形式，才能成为

法律职业者行为的准则；（2）法律职业者必须提高自己的知

识水平和法律思维能力，从而准确把握法律。二、法的现象

与法的本质（一）法的定义。1、关于法的定义的的主要学说

可以分为：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从方法论的角度具

体分为从三个角度把握法的定义：从法自身的产生和发展的



角度、从法的外部解释法的根源的角度、从社会现象交互作

用的角度。2、关于法的定义的的非马克思主义主要学说： 

（1）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角度界定：神意说：法是神的意

志。意志说：法是自由意志的体现。（黑格尔）正义说：法

乃善良公正之术。（塞尔苏士） （2）从法本身的角度界定:

规范论。命令说：法律规范来源权力。判决论或预测论：法

就是对法官的判决的预测。（3）从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

的角度：法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是与其他社会现象交互作用

的结果。3、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本质的基本观点（1）法的

现象和法的本质是法学认识的统一对象的不同方面。（2）法

的本质：由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可以概括为三个层次的属性： 第一，正式性（官方性、国

家性）：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的正式的官方确定的行为规范。第二，阶级性（阶级意志性

）：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第三，社会性（物质制约性）：

法所体现的统治阶级意志的内容是由社会的的物质生活条件

决定的。三、法的特征：解决与其他规范的区别问题。（一

）规范性。法是调整人们的行为的社会规范。包涵两层含义

：一方面，区别于道德、宗教、政策等其他社会规范，是调

整人们的行为的社会规范；另一方面，是区别于自然规范、

技术规范的调整社会关系的社会规范。（二）国家意志性。

法是由公共权力机构制定或认可的、具有特定形式的社会规

范。体现了法形成方式和表现形式的特殊性。（三）普遍性

。表现为三个层次的含义：1、法在国家权力管辖范围内普遍

有效；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3、反映人的最本质的要求和

需要的规律。（四）法是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五）强



制性。法是由国家强制力为最后保证手段的规范体系，并且

是通过法律程序来保证实施的。法的实施区别于其他规范在

于：国家强制并通过法律程序的方式。四、法的作用：规范

作用和社会作用（一）规范作用（法与人的关系的角度来看

）：（1）指引作用，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为人们提供某

种行为模式，指引人们可以这样行为，必须这样行为或不得

这样行为，从而对行为者本人的行为产生影响。针对本人来

说。（2）评价作用，法对人们的行为是否合法或违法及其程

度具有衡量和判断的作用。针对他人。针对违法者。（3）预

测作用，行为内容的预测和行为后果的预测，针对行为人之

间。（4）强制作用，法为保障自己得以实现，运用国家强制

力制裁、惩罚违法行为。是法其他作用的保障。（5）教育作

用。针对一般人。（二）社会作用:表现在在三个领域（政治

、经济、文化）内发生作用，达到两个目的：政治和社会职

能，即：第一，法在维护阶级统治方面的作用:（1）调整统

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2）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

关系.（3）调整统治阶级与其同盟者之间的关系。第二，法

在执行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的作用:（1）维护人类社会的基本

生活条件.（2）维护生产和交换条件.（3）促进公共设施建设

，组织社会化大生产.（4）确认和执行技术规范.（5）促进教

育、科学和文化事业。（三）法的局限性：正确认识法的作

用。在认识法的作用时，必须注意“两点论”：对法的作用

既不能夸大，也不能忽视；既认识到法不是无用的，又要认

识到法不是万能的；既要反对“法律无用论”，又要防止“

法律万能论”。专题二：法的价值（第二节）导读：2003年

大纲新增加内容（可参考高等政法院校法学主干课程教材葛



洪义主编《法理学》，中国政****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一

、法的价值的含义。法的价值是指法这种规范体系（客体）

由哪些为人（主体）所重视、珍视的性状、属性和作用。具

体包含三层意义：（1）同价值的概念一样，法的价值也体现

了一种主客体之间的关系。（2）法的价值表明了法律对于人

们而言所拥有的正面意义，它体现了其属性中为人们所重视

、珍惜的部分。（3）法的价值及包括对实然法的认识，更包

括对应然法的追求。二、法的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1、法的价

值判断：即法律应该是什么的问题。法的价值判断：就法律

所拟定的原则、规则、制度等客观存在（客体），人们必须

从他们能否体现和满足人们的需要、能否更为理想的原则、

规则、制度存在的角度来予以分析法律，从而涉及法律的应

然状态和理想追求问题。2、法的事实判断的含义：即法律是

什么的问题。（1）法的事实判断，在法学上是用来指称对客

观存在的法律原则、规则、制度等所进行的客观分析与判断

。（2）在法学思潮上，代表事实判断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三类

：一是规范分析方法，二是社会实证方法，三是历史实证方

法。3、两者的区别.（1）判断的取向不同。法律的价值判断

由于是作为主体的人所进行的相关判断，因而它以主体为取

向尺度，随主体的不同而呈现出相关差异。（2）判断的维度

不同。法律上的价值判断，明显地带有个人的印记，具有很

强的主观性。相反，就法律上的事实判断而言，其目的在于

达到对现实法律的客观认识，因而无论是认识的过程抑或是

认识的结果，都应当可能地排除自己的情绪、情感、态度等

主观性因素对认识问题的介入，而尽可能地做到“情感中立

”或“价值中立”。（3）判断的方法不同。法律上进行价值



判断是一种规范性判断的方式，它关注法律应当是怎样的，

什么样的法律才符合人性和社会的终极理想。但法律事实判

断则是一种描述性判断，其任务主要在于客观地确定现实法

律制度的本来面目，是典型的“实然”判断。（4）判断的真

伪不同。法的价值判断的真伪，取决于主、客体之间价值关

系的契合程度。但事实判断的真伪主要在于其与客体的真实

情况是否符合。 4、区别法的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意义（1

）有利于明确认识、评价法律的多维角度，从而拓宽法学研

究与法律分析的视野。（2）有利于协调实施与价值之间的固

有张力，从而使得法学研究能寻求实施与价值之间的固有平

衡。三、法的价值的种类。基本价值：自由、秩序、正义。 

四、法的价值冲突。解决法的价值冲突的三个原则：1、价值

位阶原则：在先的价值优于在后的价值。价值。2、个案平衡

的原则：同一位阶的法的价值发生冲突时，综合考虑主体之

间的特定情形、需求和利益，使得个案的解决能够兼顾双方

。3、比例原则:某种价值的实现必须以损害其他价值为代价

时，应当是被损害的价值减低到最小程度。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